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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是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欣 旺达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5.49 亿元，扎根深圳宝 安发展已有 20 余年，

于 2011 年 4 月在创业板上市（300207），是创业板第一家 “锂电池模组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 上市企业。公司被评为中国民营制造业 500 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第 60 名）、

中国电池百强企业（第 6 位）、广东 省百强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深圳市

总部企业、2018 年上市企 业 500 强（第 438 位）深圳市工业百强企业（第 12 位）、2017

深圳企业百强（第 51 位）、2018《财富》中国企业 500 强（第 491 位）、2018 年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第 445 位）等荣誉。 目前公司综合规模处于国内 3C 消费类锂离子电池模

组 产业的第 1 名，在全球市场占有率 20%以上，国内市场占有率 30%以上，是深 圳市新

能源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智能制造示范试点。

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于2019 年投资 350000 万元在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团山

片区建设“欣旺达动力电池项目 ”，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取得 南京市溧水区

行政审批局备案（溧审批投备[2019]214 号），于 2019 年 12 月取得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批复

（宁环表复[2019]17101号），一期已经建设完成并完成竣工验收。

为了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 1000000 万元 在南京溧

水经济开发区西区滨淮大道建设“欣旺达 16GWh 动力电池项目 ”，该 项目已于 2019 年 7

月 18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备案，备案文号为溧审 批投备[2019]298 号，由于该项

目仅建设部分工序（2 号地块厂房 2- 1：BEV 产线 2 条、HEV 产线 4 条），1 号地块（生

产线2条），且（2 号地块厂房 2- 1：BEV 产线 2 条、HEV 产线 4 条）已完成验收，故本

次验收范围为“欣旺达16GWh动力电池项目1号地块（电芯生产线前工序）、2-2地块（电芯

生产线3条及配套的模组、PACK生产线）及其配套环保设施”的阶段性自主验收” 的阶段性

验收。

二、建设项目变动情况

依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的要求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核实，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原环评报告、环评批复相比，

主要发生的以下变动：

1.现由于市场需求量减小，企业减少了生产线，优化了厂区布局，仅进行已建产线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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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验收，产能减小，对外环境的影响减小。

2.根据实际生产需求，企业生产线布局发生了变化，变化调整发生在厂区内部，企业周边

环境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不会增加对环境的影响。

3.实际生产过程中可通过型号的变化，切换电芯生产线，实现 HEV和 BEV动力电池的生

产，生产线优化，未增加对外环境的影响。

4.由于企业布局规划，1#地块生活污水无法接入 2#地块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污染

因子单一，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西区污水处理厂，产能未增加，废水产生量未增加，不会

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5.注液工序不能集中设置，为保证产品正常生产，企业于车间内调整布局，且进一步加强

废气收集，故注液工序所产生的废气（注液废气、注液机酒精擦拭 废气、注液机真空泵房废

气）发生变 动，由环评设计的“注液废气、注液机酒精擦拭废气、注液机真空泵房废气 ”

经喷淋塔+ 除湿+活性炭过滤处理 后经 1 根 28m 高排气筒排放，调整为“注液废气、注液

机酒精擦拭废气、注液机真空泵房废气 ”经喷淋塔+ 除 湿+活性炭过滤处理后经 2 根 28m

高排气筒排放；废气分区域处理，废气处理设施未变，废气产生量未变，未导致产能和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由于锅炉工艺问题，原环评设 计：5 台锅炉燃烧废气分别经低氮燃烧器处置

后通过 2 根 26m 高排气筒外排，已验收 3台锅炉，本次阶段性验收剩余 2 台锅炉 （一用

一备），2 台锅炉燃烧废气经低氮燃烧器处置后通过 2根 26m高排气筒外排，废气处理设施

未变，废气产生量未变，未导致产能和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未增加对外环境的影响。

6、实际生产过程中，新增危废库 500m2一间，危废的种类和产生量发生变化，全部委托

有资质单位处置，零排放，未增加对外环境的影响。

以上变动不会对外环境造成影响，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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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变动清单一览表

序

号
类别 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环评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是否

存在

变动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变动原因

不利环境影响变化

情况

1 性质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

化的
新建 新建 否 否 / /

2 规模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
及以上的，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

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

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

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

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

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

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

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

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

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

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10%及以上的。

年产动力电池
16GWh

本次验收产能：年产动

力电池 6.8GWh，合计

全厂产能 10.2GWh
是 否

由于市场需求量降低，产能减

小
无

生产、处置或储存

能力未增大，不涉

及废水第一类污染

物。

本项目产能减小，对应

的生产、处置/贮存量

减小，不涉及废水第一

类污染物。

否 否 / /

项目位于环境质量

不达标区，主要为

细颗粒物不达标

区。

项目位于环境质量不

达标区
否 否 / /

3 地点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

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

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

的。

/

项目产线布局调整，但

均位于厂区内，周边环

境防护距离范围内无

敏感点

是 否
根据实际生产需求，企业生产

线布局发生了变化

企业周边环境防护

距离内，无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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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产

工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

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

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

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

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

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

实际生产过程中企业

建设两条电芯生产线，

可通过电芯生产线的

切换，实现 HEV和

BEV动力电池的生产，

实际生产工艺未发生

变化。

是 否

实际生产过程中可通过型号

的变化，切换电芯生产线，实

现HEV和BEV动力电池的生

产，可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

本，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

5
环境

保护

设施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

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

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

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

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

增加 10%及以上的。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

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

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

影响加重的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

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

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
及以上的。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

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的。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

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

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

1、2 号地块正负极

清洗水经微电解高

级氧化+化学反应

池+混凝+中和池预

处理后，与经隔油

池处理后的食堂废

水、废气处理废水、

极片喷淋系统废水

等合并经 UASB+
两级 A/O+混凝沉

淀处理后的出水达

到电池行业废水间

接排放标准后与去

离子水制水排污

水、循环冷却系统

冷却废水合并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进

入西区污水处理厂

处理；3 号地块食

堂废水经隔油池处

理后与生活污水一

1#地块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处理后接管西区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1、2 号地块正负极清

洗水经微电解高级氧

化+化学反应池+混凝+
中和池预处理后，与

2#地块经化粪池处理

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处

理后的食堂废水、废气

处理废水、极片喷淋系

统废水等合并，经

UASB+两级 A/O+混
凝沉淀处理后的出水

达到电池行业废水间

接排放标准后与去离

子水制水排污水、循环

冷却系统冷却废水合

并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进入西区污水处理厂

处理；3 号地块食堂废

是 否

由于企业布局规划，1#地块生

活污水无法接入 2#地块污水

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污染因

子单一，故经化粪池预处理后

接管西区污水处理厂。

新增生活污水排口

一个，检测结果均达

标。产能未增加，废

水产生量未增加，不

会对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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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

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

环境影响加重的。

起经化粪池处理后

接管西区污水处理

厂处理

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

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

池处理后接管西区污

水处理厂处理

1#地块涂布烘干

NMP 回收系统不

凝气：1套转轮吸附

处理后经 1根 28m
排气筒排放；

2-2 地块注液废气、

注液机酒精擦拭废

气、注液机真空泵

房废气：1 套水喷

淋塔+除湿+ 活性

炭吸附处理后经 1
根 28m 排气筒排

放；

5 台锅炉均设有低

氮燃烧器，废气通

过 2 根 26m 排气

筒排放（P2-8、P2-9
污水处理站废气：1

套生物滤塔+
15m 排气筒）

1#地块注液废气、注液

机酒精擦拭废气、

2-2地块注液机真空泵

房废气：2 套水喷淋塔

+除湿+活性炭吸附处

理后经 2 根 28m 排

气筒排放。

3台锅炉已验收，本

次验收 2 台锅炉（一

备一用）均设有低氮燃

烧器，废气通过 2根
26m 排气筒排放；

污水处理站废气：1 套

生物滤塔+15m 排气

筒

是 否

注液工序不能集中设置，为保

证产品正常生产，企业于车间

内调整布局，且进一步加强废

气收集，故注液工序所产生的

废气（注液废气、注液机酒精

擦拭 废气、注液机真空泵房

废气）发生变 动，由环评设

计的“注液废气、注液机酒精

擦拭废气、注液机真空泵房废

气 ”经喷淋塔+ 除湿+活性炭

过滤处理 后经 1 根 28m
高排气筒排放，调整为“注液

废气、注液机酒精擦拭废气、

注液机真空泵房废气 ”经喷

淋塔+ 除 湿+活性炭过滤处

理后经 2 根 28m高排气筒

排放；废气分区域处理，废气

处理设施未变，废气产生量未

变，未导致产能和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

由于锅炉工艺问题，原环评设

计：5 台锅炉燃烧废气分别经

低氮燃烧器处置后通过 2 根

26m 高排气筒外排，已验收 3
台锅炉，本次阶段性验收剩余

2 台锅炉 （一用一备），2 台

锅炉燃烧废气经低氮燃烧器

处置后通过 2根 26m高排气

筒外排，废气处理设施未变，

废气产生量未变，未导致产能

废气处理设施未变，

废气产生量未变，未

导致产能和污染物

排放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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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本项目产生的固

废主要包括废正极

片、废负极片、废

隔膜纸、不合格品

废电池、废抹布、

投料工序除尘装置

收尘；分切工序及

极片喷淋系统除尘

装置收尘；焊接烟

尘净化器收尘；

NMP 回收系统

NMP 回收液；正极

罐清洗产生的废

NMP 清洗液；废活

性炭；废滤芯；废

电解液（废碳酸二

甲酯）；污水处理

站污泥 1（生产废

水预处理污泥）、

污水处理站污泥 2
（生化污泥等）；

废导热油；废液压

油；废润滑油；去

离子水制备工艺更

换的废膜；废包装

物；废转轮吸附材

料；生活垃圾、食

堂废油脂等。

废正极片、废负极

片、废隔膜、废电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

要包括废正极片、废负

极片、废隔膜纸、不合

格品废电池、废抹布、

投料工序除尘装置收

尘；分切工序及极片喷

淋系统除尘装置收尘；

焊接烟尘净化器收尘；

NMP 回收系统 NMP
回收液；正极罐清洗产

生的废 NMP清洗液；

废活性炭；废滤芯；废

电解液（废碳酸二甲

酯）；污水处理站污泥

1（生产废水预处理污

泥）、污水处理站污泥

2（生化污泥等）；废

导热油；废液压油；废

润滑油；去离子水制备

工艺更换的废膜；废包

装物；废转轮吸附材

料；生活垃圾、食堂废

油脂等。废正极片、废

负极片、废隔膜、废电

池外售给物资回收公

司回收综合利用，焊接

烟尘净化器收尘及生

活垃圾由环卫定期清

运；污水处理站污泥 2
外运委托水泥窑协同

是 否

实际生产过程中，危废的种类

和产生量发生变化，全部委托

有资质单位处置，零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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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外售给物资回收

公司回收综合利

用，焊接烟尘净化

器收尘及生活垃圾

由环卫定期清运；

污水处理站污泥 2
外运委托水泥窑协

同处置单位处理；

食堂废油脂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理。

投料工序除尘装置

收尘直接在厂内回

用于搅拌投料工

序，废抹布、废

NMP 清洗液、废活

性炭、废电解液（废

碳酸二甲酯）、污

水处理站污泥 1、
废导热油、废液压

油、废润滑油、废

膜、分切工序及极

片喷淋系统除尘装

置收尘、废滤芯、

废包装物、废转轮

吸附材料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处置

协议见附件）。NMP
回收液经鉴定，不

属于危废，由厂家

回收利用。

处置单位处理；食堂废

油脂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理。投料工序除尘装

置收尘直接在厂内回

用于搅拌投料工序，废

抹布、废 NMP
清洗液、废活性炭、废

电解液（废碳酸二甲

酯）、污水处理站污泥

1、废导热油、废液压

油、废润滑油、废膜、

分切工序及极片喷淋

系统除尘装置收尘、废

滤芯、废包装物、废转

轮吸附材料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处置协议

见附件）。NMP 回收

液经鉴定，不属于危废

（一阶段已鉴定），由

厂家回收利用。新增废

胶水、废浆料、试验废

液已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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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变动前后，废气处理设施未变，废气产生量未变，未导致产能和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废气排放标准更新，项目变动前后废气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其废气环境影响分析

结论不变

本项目发生一般变动，其噪声、废水排放标准不变，废气因标准更新发生变动，危险废

物因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更新发生变动。

三、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1、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变动前后，废水产生量未增加，且由于目前建设产能减少，企业实际产生废水量减

小，且均按要求预处理后达接管要求接入西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出来，项目变动前后废水

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其废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不变。

。

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由于企业布局调整，噪声源分布发生变动，但经检测，厂界噪声均达标，不会对周边环

境产生不利影响，其噪声环境影响评价分析结论不变。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变动前后固体废物种类未发生变动，处置利用方式未发生变化，危废均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项目变动后对固废周围环境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其固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不变。

四、结论

项目发生一般变动后，不会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产生影响，原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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